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４１

股票简称：新纶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２８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现将具体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

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７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

３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２．７

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对于其他非居

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７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１４６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权益分配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

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送（转增）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帐户。

３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高管锁定股份、

ＩＰＯ

前限售股份

－

个人

五、本次所送（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

六、股份情况变动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送股 公积金转股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 有限售条件股

份

４４

，

８７５

，

０００ ６１．３０％ ４４

，

８７５

，

０００ ４４

，

８７５

，

０００ ８９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６１．３０％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其他内资持股

其中： 境内非国有

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４

，

８７５

，

０００ ６１．３０％ ４４

，

８７５

，

０００ ４４

，

８７５

，

０００ ８９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６１．３０％

４

、外资持股

其中： 境外法人持

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高管股份

６

、其他（网下配售）

二、 无限售条件股

份

２８

，

３２５

，

０００ ３８．７０％ ３８．７０％ ２８

，

３２５

，

０００ ２８

，

３２５

，

０００ ５６

，

６５０

，

０００ ３８．７０％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８

，

３２５

，

０００ ３８．７０％ ３８．７０％ ２８

，

３２５

，

０００ ２８

，

３２５

，

０００ ５６

，

６５０

，

０００ ３８．７０％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

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

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７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７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７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６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七、本次实施送（转增）股后，按新股本

１４６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０

年度，每股净收

益为

０．３１６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科技南十二路曙光大厦九层

咨询机构：董事会秘书处

咨询联系人：杨利 李庆军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２６９９３０９８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６９９３３１３

九、备查文件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五月十三日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深国商、深国商

Ｂ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５６

、

２０００５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 深圳市泰天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

／

通讯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文锦中路

１０２７

号深业大厦

８２３

室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签署日期：二

○

一 一年五月十一日

特别提示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为《证券法》）、《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为《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

１５

号》）及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权益

变动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

１５

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

义务人在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

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持有的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

四、本次股份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

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 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１

、 深国商、上市公司、公司：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

、 泰天实业：深圳市泰天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３

、 信息披露义务人：深圳市泰天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４

、 本报告书：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深圳市泰天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文锦中路

１０２７

号深业大厦

８２３

室

法定代表人：黄桂珍

注册资本：

２８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１９２２４４７０－３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范围：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办）；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经济

信息咨询（不含专营、专卖、专控商品及限制项目）。

经营期限：自

１９９３

年

９

月

１５

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５

日止。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４４０３００１９２２４４７０３

主要股东：深圳市君明实业有限公司持有

１０％

股权、深圳市本富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持有

９０％

股权。

深圳市君明实业有限公司的股东结构为：王岚

４８．３３３３％

、蒙秋明

４８．３３３３％

、深圳法报

图片社

３．３３３３％

深圳市本富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蔡淞，持有

９０％

股权。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２１２９４２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

区的居留权

黄桂珍 女 董事长 中国 中国 否

蔡益 男 总经理 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 是

蒙秋明 女 董事 中国 加拿大 是

李木妹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泰天实业不存在持有其他上市公司百分之五以上已发行股份

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计划

除本次权益变动外， 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不排除在合适的市场时机下通过二级市场继续

减少上市公司股份的可能。

第四节 权益变动情况

２００６

年我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前，泰天实业共持有我公司

Ａ

股

１９

，

０７５

，

３９２

股，股改时

泰天实业安排对价股份

６

，

６３１

，

４２０

股（含泰天实业代和昌化工垫付的

８６９

，

８７７

股），股改后

持有我司

１２

，

４４３

，

９７２

股，占总股本的

５．６３％

。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０８

日，和昌化工偿还了之前垫

付的

８６９

，

８７７

股给泰天实业。

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 泰天实业根据股改承诺自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０６

日分批上市流通后，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收市止，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累计减持深国商

Ａ

股

１２

，

１７３

，

２３６

股（含和昌化工偿还股份），累计减持减持

５．５０７％

，达到法定披露比例。 本

次减持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仍持有深国商股票

１

，

１４０

，

６１３

股，占总股本的

０．５２％

。

在本次权益变动期间，其任意

３０

天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数量均未超过

１％

，也不违

背其他股改时所做承诺。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交易时间 股数（买

／

卖） 占深国商总股数比例 价格区间（元）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３

，

７７１ ０．０４７％ １８．１６

—

１９．２２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

０２８

，

７２４ ０．４７％ １５．７０１

—

１７．９０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

，

１３２

，

４９５ ０．５１％ １６．２０８

—

１７．９１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

，

１３２

，

０００ ０．５１％ １３．８６

—

１５．１１２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５８８

，

４９９ ０．２７％ ９．７６６

—

１１．９１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１

、泰天实业的法人营业执照；

２

、泰天实业的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二、备查文件备置地点

１

、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深圳市泰天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桂珍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

附表

１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

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广东省深圳市人民南路发展中

心大厦

２３

层

股票简称 深国商、深国商

Ｂ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５６

、

２０００５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深圳市泰天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

深圳市罗湖区文锦中路

１０２７

号深业大厦

８２３

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

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可

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

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

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１２

，

４４３

，

９７２

股 持股比例：

５．６３％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持股数量：

１

，

１４０

，

６１３

股 持股比例：

０．５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

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无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

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

其对公司的负债，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

保，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章）：深圳市泰天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名）：黄桂珍

签署日期：二零一一年五月一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１００

证券简称：

ＴＣＬ

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８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主要产品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份销量数据的公告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告属自愿性信息披露。

本公司主要产品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份的销量数据（未经审计）如下：

单位：台

产业 产品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份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份

增减（

％

）

２０１１

年

１－４

月份

２０１０

年

１－４

月份

增减（

％

）

多媒体电

子

ＬＣＤ

电视

７８８

，

９６２ ５６１

，

４８６ ４０．５１％ ２

，

７１６

，

３８６ ２

，

４８８

，

５９５ ９．１５％

其中：

ＬＥＤ

背

光源液晶电视

３０１

，

２２１ －

不适用

８９９

，

９６１ －

不适用

ＣＲＴ

电视

４２２

，

６１０ ４５４

，

０８９ －６．９３％ １

，

５８５

，

９６５ ２

，

０６４

，

１５１ －２３．１７％

ＡＶ

产品

１

，

６７９

，

５９２ １

，

７９５

，

２５０ －６．４４％ ６

，

０８２

，

７８２ ５

，

１３１

，

４３２ １８．５４％

移动通讯 移动电话（注）

３

，

３７５

，

１５７ ２

，

７４５

，

５３３ ２２．９３％ １２

，

０９０

，

０８３ ８

，

５３４

，

１４６ ４１．６７％

家电

空调

３４２

，

４７１ １６２

，

３００ １１１．０１％ １

，

１２２

，

９８７ ６３６

，

１６８ ７６．５２％

冰箱

６５

，

９３６ ６２

，

６３１ ５．２８％ ２２５

，

７１０ ２０２

，

０８９ １１．６９％

洗衣机

４８

，

０９３ ２７

，

７９１ ７３．０５％ ２３３

，

５４２ １４６

，

１１８ ５９．８３％

注：自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份开始，移动通讯的销量数据包括移动电话、平板电脑、固定电话、

数据卡及其他无线接入

／

发射设备产品等。 目前以上新增产品的销售尚处于市场开拓阶段。

本公司主要产业

２０１０

年经审计的销售收入占总销售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多媒体电子

产业

４６．６７％

，移动通讯产业

１５．０７％

，家电产业

８．９５％

。

特此公告。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１００

� � �证券简称：

ＴＣＬ

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９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

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实施公告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１

、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股份

１０

股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

３

、除权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

４

、新增股份上市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

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１

、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预案已经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详见本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６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 《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２

、本次转增股本距离股东大会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１

、发放年度：

２０１０

年年度

＠

？？

２

、发放范围：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下午深圳证券

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３

、本次分配以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股份总数

４

，

２３８

，

１０９

，

４１７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

积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股份

１０

股，共计转增

４

，

２３８

，

１０９

，

４１７

股，本次转增完成后公司

总股本增加为

８

，

４７６

，

２１８

，

８３４

股。

＠

？ 三、实施日期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

２

、除权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

３

、新增股份上市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

四、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配、转增股本实施方法

１

、 本次转增股本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通过其计

算机网络，根据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股东持股数，按转增比例自动计入股东账户。

２

、若股东在除权日办理了转托管，其增加股份在原托管证券商处领取。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项目 变动前股本（股）

本次转增股本

（股）

变动后股本（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２

，

８１９

，

８３２

，

６４６ ２

，

８１９

，

８３２

，

６４６ ５

，

６３９

，

６６５

，

２９２ ６６．５４％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

４１８

，

２７６

，

７７１ １

，

４１８

，

２７６

，

７７１ ２

，

８３６

，

５５３

，

５４２ ３３．４６％

合计

４

，

２３８

，

１０９

，

４１７ ４

，

２３８

，

１０９

，

４１７ ８

，

４７６

，

２１８

，

８３４ １００％

七、调整相关参数

１

、 本次转增股本后， 按新股本

８

，

４７６

，

２１８

，

８３４

股摊薄计算的

２０１０

年度每股收益为

０．０６２２

元。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 《

ＴＣＬ

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根据该草案规定：激励对象行权前发生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派发股票红利、股份拆细、缩股、配股、派息等事项，行权价格和行权数量将做相应的

调整，由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

本次转增股本后，按新股本

８

，

４７６

，

２１８

，

８３４

股计算本次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的股票期

权，由

８６

，

１２３

，

６００

份调整为

１７２

，

２４７

，

２００

份。 其中，首次授予激励对象股票期权，由

７７

，

５１２

，

８００

份调整为

１５５

，

０２５

，

６００

份； 预留股票期权， 由

８

，

６１０

，

８００

份调整为

１７

，

２２１

，

６００

份。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

４

元调整为

２

元；预留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在该部

分股票期权授予时由董事会决定。

目前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正在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审核无异议

后，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有关咨询办法

１

、公司董事会秘书：屠树毅

电话：

０７５５－３３３１３８１１

传真：

０７５５－３３３１３８１９

电子信箱：

ｉｒ＠ｔｃｌ．ｃｏｍ

２

、证券事务代表：何陟华

电话：

０７５５－３３３１３８０１

传真：

０７５５－３３３１３８１９

电子信箱：

ｉｒ＠ｔｃｌ．ｃｏｍ

３

、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科技园高新南一路

ＴＣＬ

大厦

Ｂ

座

１９

楼

九、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9

2011

年

5

月

13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000900

证券简称：现代投资 公告编号：

2011-008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5

月

12

日

2

、召开地点：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279

号金源大酒店南栋

5

楼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5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宋伟杰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85

名，代表股份

144,700,00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36.25%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138,588,59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78 ％

，反对

3,991,41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5 %

；弃权

2,120,000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7%

。

（二）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公司本年度实现的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

713,927,847.18

元。

公司以公司

2010

年末的股本总额

399,165,9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

发现金

2.00

元（含税），共计

79,833,180

元。

表决结果：同意

138,436,64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7 %

；反对

4,131,16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5 %

；弃权

12,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

；

2,120,000

股无效，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7%

。

（三）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38,504,69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72 %

；反对

4,002,61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7 %

；弃权

2,192,700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1 %

。

独立董事在会上作了年度述职报告。

（四）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38,456,64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9 %

；反对

4,

123,36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4 %

；弃权

2,120,000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7%

。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公司继续聘请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的

2011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表决结果：同意

138,577,39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77%

；反对

4,

002,61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6 %

；弃权

2,120,000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7%

。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刘初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及免去傅安辉先生

董事职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2,408,36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2 %

；反对

116,94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

；弃权

2,174,701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0%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秦希燕联合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曾技芝 唐志

3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现代投资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会议召集人

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相关决议

真实、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秦希燕联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12

日

附 刘初平简历：

刘初平 男

53

岁 高级工程师 硕士研究生 曾任湖南省衡阳市公路局副局长，

衡阳路桥建设总公司总经理。

2001

年至

2008

年任公司潭耒分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

2008

年

11

月至

2011

年

4

月任公司副总经理。

2011

年

4

月至今任公司总经理。

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否；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

0

；

是否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的惩戒：否。

证券代码：

002452

证券简称：长高集团 编号：

2011-013

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

2010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

2010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11

年

05

月

06

日召

开的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10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00,000,000

股为基数， 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 派

1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实际每

10

股派

0.9

元）；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

发生地缴纳。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1

年

05

月

19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1

年

05

月

20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2011

年

05

月

19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2011

年

05

月

20

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IPO

前限售股份

-

个人

五、咨询机构：公司证券投资部

咨询地址：长沙市金星大道西侧望城段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证券投资部

咨询联系人： 马晓、陈志刚

咨询电话：

0731-88585000

传真电话：

0731-88585000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5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002181

证券简称：粤传媒 公告编号：

2011-015

广东九州阳光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的方式进行。

一、会议通知情况

会议通知的公告于

2011

年

4

月

12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5

月

12

日上午

10

点

2.

召开地点：广州市东风中路

437

号越秀城市广场南塔

5

楼

1

号会议室

3.

召开方式：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4.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乔平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6

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32

，

289

，

077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7.78 %

。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出席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委托代理人）对会议议案进行了审议，经过逐项表决，通

过了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132

，

289

，

077

股同意，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

或股东代理人

)

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该议案获通过。

2．

审议通过《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132

，

289

，

077

股同意，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

或股东代理人

)

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的

100 %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该议案获通过。

3．

审议通过《

2010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

132

，

289

，

077

股同意，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

或股东代理人

)

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的

100 %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该议案获通过。

4．

审议通过《

2010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

132

，

289

，

077

股同意，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

或股东代理人

)

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的

100 %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该议案获通过。

5．

审议通过《

2010

年度公司关联方资金往来审核报告》

表决结果：

148

，

700

股同意，占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

(

或股东代理人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该议案获通过。

6．

审议通过《

201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

表决结果：

148

，

700

股同意，占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

(

或股东代理人

)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该议案获通过。

7．

审议通过《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132

，

289

，

077

股同意，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

或股东代理人

)

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该议案获通过。

8．

审议通过《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132

，

289

，

077

股同意，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

或股东代理人

)

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的

100 %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该议案获通过。

9．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

132

，

289

，

077

股同意，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

或股东代理人

)

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的

100 %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该议案获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2.

见证律师：黄晓莉 姚继伟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

召集人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

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

效。

六、备查文件

1.

本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本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九州阳光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五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133

证券简称：广宇集团 公告编号：

(2011)034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4

月

21

日以公告形式发出，于

2011

年

5

月

12

日上午

9

时在杭州市平海路

8

号公司

508

会议室

现场召开。

一、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

18

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95,323,41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9.17%

。

会议由王轶磊副董事长主持，公司董事（董事长王鹤鸣因出差，委托副董事长王轶磊代

为出席并主持会议）、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进

行了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以下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以

195,323,416

股赞成，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

权，通过了《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审议《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以

195,323,416

股赞成，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

权，通过了《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审议《

2010

年度财务报告》

表决结果：以

195,323,416

股赞成，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

权，通过了《

2010

年度财务报告》。

4

、审议《

2010

年年度报告》和《

2010

年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以

195,323,416

股赞成，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

权，通过了《

2010

年年度报告》和《

2010

年年度报告摘要》。

5

、审议《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以

195,323,416

股赞成，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

权，通过了《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6

、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

195,323,416

股赞成，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

权，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7

、审议《关于授权董事会批准新增土地投资及项目公司投资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

195,323,416

股赞成，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

权，通过了《关于授权董事会批准新增土地投资及项目公司投资额度的议案》。

8

、审议《关于授权董事会批准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

195,323,416

股赞成，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

权，通过了《关于授权董事会批准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9

、审议《关于为客户提供按揭贷款阶段性保证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

195,323,416

股赞成，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

权，通过了《关于为客户提供按揭贷款阶段性保证的议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梁瑾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

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

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13

日


